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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医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省安全生产协会、哈尔滨点动科技有限公司、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黑龙江省第二医院、黑龙江省医院、黑龙江省精神病防治院、黑龙江省妇幼保健院、黑龙江省海员总医院、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哈尔滨市第一医院、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哈尔滨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哈尔滨市急救中心、哈尔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医院、大庆市人民医院、黑龙江省老年病医院、黑龙江省评价中心、齐齐哈尔市龙江县中医医院、齐齐哈尔市龙江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黑龙江省口腔病防治院、大庆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许茸、展朝晖、阎焕臣、陈立辉、郭子豪、刘长林、蔡芳蕾、孟令淼、姚健雄、张泽鹏、张金龙、吕凯、李朝红、吕春阳、王超、赵文鹏、吴丽洁、李保柱、景宇烜、孙增旺、孙鹏、田强波、王继学、王俊成、石真钢、刘宏洲、李雪峰、宋巨峰、杨海龙、胡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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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机构安全生产管理规范
[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07895141][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09282818][bookmark: _Toc207962988][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09433344][bookmark: _Toc209434217]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2]本文件规定了医疗卫生机构安全生产管理的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机构职责、制度管理、人员管理、双重预防机制、现场管理、应急管理、事故调查、安全文化和持续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医疗卫生机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bookmark: _Toc207895142][bookmark: _Toc209282819][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07962989][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209433345][bookmark: _Toc209434218]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7907  机械式停车设备通用安全要求
GB 19489  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GB 20286  公共场所阻燃制品及组件燃烧性能要求和标识
GB 25201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3  20kV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GB 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222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 50303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751  医用气体工程技术规范
GB 50974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 51039  综合医院建筑设计标准 
GB 51309  消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B 55036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
GB 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GB/T 7588.1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第1部分：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
GB/T 7588.2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第2部分：电梯部件的设计原则、计算和检验
GB/T 18775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维修规范
GB/T 21431  建筑物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GB/T 25894  疏散平面图 设计原则与要求
GB/T 2963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T 32893  10kV及以上电力用户变电站运行管理规范
GB/T 40248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
WS 308  医疗机构消防安全管理
WS 437  医院供热系统运行管理
WS 444.1  医疗机构患者活动场所及坐卧设施安全要求 第1部分：活动场所
WS/T 654  医疗器械安全管理
WS/T 820  医院电力系统消防安全管理标准 
JGJ 312  医疗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YJ/T 9007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基本规范
YJ/T 9009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评估规范
[bookmark: _Toc207895143][bookmark: _Toc207962990][bookmark: _Toc209282820][bookmark: _Toc97192966][bookmark: _Toc209433346][bookmark: _Toc209434219]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207962991]
医疗卫生机构
依法设立，向社会提供疾病预防、诊疗、康复等医疗卫生服务的机构。
[bookmark: _Toc207962993]
安全生产管理
通过制定科学的制度、采取系统的措施，对生产经营活动中可能引发安全事故的各类风险（如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环境破坏等）进行预防、控制和处理，以保障从业人员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维护生产经营秩序稳定，促进医疗卫生机构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性管理活动，包括医疗卫生机构的安全生产、消防安全、治安保卫、职业卫生等内容。

相关方
与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营相关的个人或团体，如提供安全保卫、护理、卫生、后勤、工程、设备设施维修、医疗废物处置等服务的承包商、供应商等。
[bookmark: _Toc25573][bookmark: _Toc209433347][bookmark: _Toc209434220]总体要求
医疗卫生机构应遵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bookmark: _Toc207962995][bookmark: _Toc11130][bookmark: _Toc209433348][bookmark: _Toc209434221]机构职责
组织机构
安全生产委员会
医疗卫生机构应成立安全生产委员会，负责统一领导和组织安全生产工作。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应由医疗卫生机构主要负责人担任，成员至少包括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业务部门和工会等。应设立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安全生产委员会日常工作。应至少每季度召开一次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
安全生产委员会应履行以下职责：
1. 学习贯彻落实各级政府、上级单位的决策部署；
1. 研究审议安全生产目标、任务；
1. 研究审议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1. 听取成员单位工作汇报，协调安全生产重大问题；
1. 研究重大安全风险管控措施和需督办的重大事故隐患；
1. 研究安全生产绩效评价和奖惩方案；
1. 研究审议安全生产合规评价结果。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从业人员超过一百人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下的，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按规定聘用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应发挥统筹、协调、指导和监督作用，加强考核巡查，督促各部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部门（科室）
应明确各部门（科室）的具体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各部门（科室）主要负责人为本部门（科室）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应履行本部门（科室）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主体责任，并设立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将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分解到相应岗位，将安全生产工作融入本部门部门（科室）业务决策、执行和监督的全过程。
职责
主要负责人职责
医疗卫生机构主要负责人应负有下列职责：
1. 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组织制定并实施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组织制定并实施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安全事故隐患；
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职责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履行下列职责：
a)  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b)  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c)  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
d)  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
e)  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f)  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g)  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
[bookmark: _Toc32081][bookmark: _Toc207962996][bookmark: _Toc209433349][bookmark: _Toc209434222]制度管理
规章制度
医疗卫生机构应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 安全目标管理制度；
1. 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制度；
1. 识别、获取、评审、更新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管理制度；
1. 安全管理机构及安全管理人员管理制度；
1. 安全生产奖惩管理制度；
1. 安全生产责任管理制度；
1. 安全生产会议制度；
1.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管理制度；
1. 消防安全教育培训管理制度；
1. 安全生产资金投入保障制度；
1. 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1. 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制度；
1. 建设项目“三同时”管理制度；
1. 劳务派遣人员、灵活用工人员、实习生、研究生、规培生、进修生等安全管理制度；
1.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管理制度；
1. 治安保卫管理制度；
1. 技防系统管理制度；
1.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
1.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1. 劳动防护用品配备管理制度；
1. 用火、用电安全管理制度；
1. 氧气安全管理制度；
1. 燃气、电气设备安全管理制度；
1. 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1. 防火、防爆管理制度；
1. 安全设备设施管理制度；
1. 危险作业管理制度；
1.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1. 事故应急救援管理制度；
1. 事故管理制度；
1. 危险物品安全管理制度；
1. 相关方安全管理制度。
安全操作规程
医疗卫生机构应编制各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安全操作规程应至少包含岗位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岗位劳动防护用品佩戴要求、岗位作业安全要求等内容。应在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设施投入使用前，组织制定相应的安全生产操作规程，确保其适宜性和有效性。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应发放给各岗位从业人员。
[bookmark: _Toc8057][bookmark: _Toc209433350][bookmark: _Toc209434223]人员管理
7.1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
医疗卫生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应对主要负责人和各级安全管理人员应参加应急管理机构备案合格的安全培训机构组织的安全培训，经培训考核合格后，应持证上岗。
每年应组织管理人员开展一次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
从业人员
医疗卫生机构应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应上岗作业。
新进从业人员上岗前应经过医疗卫生机构、部门（科室）、班组三级安全培训教育岗前安全教育培训时间不应少于24学时。从业人员在医疗卫生机构内部调整工作岗位或离岗六个月以上重新上岗时，应重新进行部门（科室）和班组级的安全教育培训。
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投入使用前，应对有关从业人员进行专门的安全教育培训，了解、掌握其安全技术特性，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确保从业人员具备相应的安全操作、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置等能力。
应对从业人员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消防安全培训。应定期对微型消防站等志愿消防组织进行消防知识和灭火技能培训。
新上岗的从业人员应经过岗前消防培训，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应做到“一懂四会”：懂得本场所用火、用电、用油、用气火灾危险性；会报火警、会使用消防器材、会扑灭初起火灾、会组织逃生和疏散。
从事特种设备操作、消防控制室操作、特种作业的从业人员应经培训考试合格，持有效的资质证书上岗作业。
相关方人员
应对进入医疗卫生机构的相关方从业人员,进行作业前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主要内容包括:相关方从业人员进入医疗卫生机构有关安全规定、所从事作业的安全要求、作业安全风险分析及安全控制措施、传染病危害防护措施、应急知识等。
应对相关方的项目经理进行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教育，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应对实习生、研究生、规培生、进修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
外来人员
医疗卫生机构应对入院患者及陪护家属、检查、参观、学习等外来人员，进行相关安全风险告知承诺。
培训档案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bookmark: _Toc209433351][bookmark: _Toc209434224][bookmark: _Toc32165][bookmark: _Toc207962998]双重预防机制
医疗卫生机构应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实现安全生产关口前移，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安全风险辨识与评估
医疗卫生机构应建立安全风险辨识管理制度。组织全员对重点场所、作业活动、设备设施等进行全面、系统、持续的危险有害因素辨识。
应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明确评估目的、范围、频次、准则和程序。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全面的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分级和管控工作。
采用适宜的方法和程序进行辨识评估，分析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对人、财产、环境造成的后果严重程度。评估结果应统计、分析、整理和归档。
根据评估结果，将安全风险从高到低划分为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般风险和低风险四个等级，建立安全风险管控清单。
应在总平面布置图上用红、橙、黄、蓝四色分别标示重大、较大、一般和低风险区域，图中应标出风险点位置、具体名称及对应风险等级。
安全风险控制
应加强各类危险源安全管理。涉及重大危险源的，对重大危险源进行登记建档，实施动态监控、定期检测评估，制定应急预案和完善控制措施，按规定建立安全监测监控系统并与监管机构联网。
对具有较大及以上风险的场所和设施设备，应建立专项安全管理制度，明确运行、巡检、维修、保养要求，安排专人管理，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和应急处置卡，配备必要应急器材。
应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和运营状况，实施安全风险分级分类、差异化动态管理。
应制定并落实针对性、有效、可操作的安全风险控制措施，宜包括工程技术措施、管理控制措施、个体防护措施和应急处置措施。
安全风险告知
应将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及所采取的控制措施告知相关从业人员，使其熟悉风险并掌握控制措施。
对存在重大安全风险和重大职业病危害风险的场所和岗位，应设置明显警示标志和告示牌，告知主要风险内容。
应组织各层级、各岗位进行风险评价结果的告知培训。
隐患排查治理
隐患排查
医疗卫生机构应建立隐患排查治理管理制度，明确职责分工。
应依据法规标准，组织制定各部门、岗位、场所、设施的隐患排查治理标准和清单，明确要求，并组织培训。
应制定隐患排查方案，明确目的、范围、方法等。范围应覆盖所有相关场所、人员、设备、活动（含相关方）。采用综合、专业、季节、节假日、日常、每日巡查等方式排查。重点排查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 风险：医疗服务安全质量风险、医疗感染爆发风险；
1. 人群： 施工人员、厨师、保安、保洁、运送、维修等及重点岗位医护人员；
1. 设备设施：电气、管道、压力容器、特种设备等；
1. 场所：周界/出入口/通道；人员密集区（门诊、住院、儿童/新生儿区、电梯、扶梯、办公区、会议场所等）；天台/夹层/地下室/施工区；运钞区；车库/非机动车停放；其他重要场所；
1. 物品：危险化学品、放射品、医疗废物等；
1. 部位： 档案/资料室；水电气热氧/空调设备间；广播/IT/安防/消防控制室；财务/结算/挂号/收费处；医生办公室；管制药/危化品/微生物存储；血液/标本/重要物资/设备存储；药房/库；科研/重要实验室（含高致病）；手术室/ICU/放疗室/隔离区；投诉调解室；厨房操作间；医疗废物贮存；其他重点部位；
1. 工作：消防疏散（预案/演练/通道/器材）、装修施工、动火动电用气等。
应对隐患进行分析评估，确定等级，登记建档。
隐患治理
根据排查结果及时整改。重大事故隐患不能立即整改的，应制定治理方案，包含目标、措施、资源、机构、时限等。
重大事故隐患治理前应采取临时控制措施并制定应急预案。治理措施包括工程技术、管理、教育、防护、应急等。
应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消除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如实记录并向从业人员通报（如公示栏、会议）。重大事故隐患情况应及时向监管部门和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治理过程中应采取监控防范措施。无法保证安全的，应撤出工作人员，疏散可能危及的人员，设置警戒标志，暂时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必要时应停止运营服务进行整改治理。
验收与评估
隐患治理完成后应进行评估验收。重大事故隐患治理完成后，应组织安全管理人员和有关技术人员或委托专业技术服务机构进行验收评估。
信息记录、通报和报送
应运用信息系统对隐患排查、报告、治理、销账进行全过程管理和统计分析。宜建立双重预防机制信息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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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设施管理
特种设备
在《特种设备目录》内的锅炉、压力容器（含高压氧舱、高压灭菌锅、气瓶）、压力管道、电梯（含自动扶梯）、机械式停车库（场）、场（院）内专用机动车辆等特种设备的采购、安装、使用、维修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技术规范、标准的安全要求。
特种设备应取得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颁发的使用登记证书。登记标志应置于该特种设备的显著位置。
特种设备应由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定期检验，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应建立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档案。做好特种设备日常使用状况记录；特种设备及其附属仪器仪表的维修维护记录；特种设备的运行故障和事故记录。
特种设备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应对其进行全面检查，消除事故隐患，方可继续使用。
特种设备安全附件和安全保护装置应定期校验。
电梯轿厢应设置三方或五方通话装置、应急照明和厅轿门联动装置，并符合GB/T 7588.1和7588.2的要求；电梯、自动扶梯的维护维修应符合GB/T 18775的规定。
机械式停车库（场）设计、安装、使用和维修应配置安全措施，并符合GB 17907的要求。
电气设备
变配电室的变压器、高压开关柜、低压开关柜操作面地面应铺设长度与配电柜总长相同绝缘胶垫。电缆夹层、电缆沟和电缆室进出口应采取防止小动物进入的措施。
变配电站及其他电气设备用房、电缆隧道等重点防火部位入口处应合理配置消防器材，在火灾易发生部位应设置火灾监测或自动报警装置。
电气设备系统的设计、选择、安装、维护、维修、检测、改动和运行，应符合GB 50303、GB 50052、GB 50053、GB 50054、GB/T 32893的规定。
接触部件有需要与患者体内接触的医疗电气设备、手术室以及电源中断或故障后将危及患者生命的医疗场所，除手术台驱动机构、X射线设备、额定容量超过5kVA的设备、非生命支持系统的电气设备外，用于维持生命、外科手术、重症患者的实时监控和其他位于患者区域的医疗电气设备及系统回路，均应采用医疗场所局部IT系统供电。医用IT系统的电源插座仅限医疗设备使用，应定期对医用IT系统进行检测。
临时用电应设置漏电保护器，使用前应检查电气装置和保护设施的可靠性。所有的临时用电均应设置接地保护。
医疗建筑电子信息系统及医疗电子设备应设置雷击电磁脉冲防护,医疗场所配电系统的接地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低压配电系统及电气装置应每年定期进行检测，符合GB 50303要求。
建（构）筑物应每年至少一次由有资质的专业防雷检测机构检测防雷设施，评估防雷设施是否符合要求。
消防管理
消防设施和器材
消防设施的设计、施工、验收、使用和检查维护维修，应符合GB 55036的要求。
新建、扩建、改建和内部装修项目的消防设施应向相关主管部门申报，通过消防设计审核和消防验收后方可投入使用。
应使用合格的消防器材，依据国家相关规定、标准要求配置灭火器，不应遮挡、挪用、损坏消防器材，确保器材完好有效。灭火器应至少每月检查一次，涉及到地下室、锅炉房等应每半月检查一次，并形成记录。
应定期对建筑消防设施、器材进行巡查、单项检查、联动检查，做好维护保养。应每日对消防安全重点部位进行一次建筑消防设施、器材巡查；其他部位，每周应至少进行一次。
建筑消防设施的电源开关、管道阀门，均应指示正常运行位置，并正确标识开/关的状态；对需要保持常开或常闭状态的阀门，应采取铅封、标识等限位措施。每月应手动启动消防水泵运转一次，每周应模拟消防水泵自动控制的条件自动启动消防水泵一次，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应符合GB 50974的规定。
安全疏散设施
人员密集场所、病房楼的公共区域以及病房内的明显位置应设置安全疏散指示图，指示图上应标明疏散路线、疏散方向、安全出口位置及人员所在位置和必要的文字说明。
病房楼内的公共部位不应放置床位和留置过夜，不应放置可燃物和设置影响人员安全疏散的障碍物。
常闭式防火门应保持关闭，闭门器、顺序器应完好有效，且门扇上应有“常闭式防火门，请保持关闭”的明显标识；常开式防火门应保证发生火灾时自动关闭并反馈信号。
指示疏散方向、疏散出口及安全出口等标志灯应设在醒目位置，应保证人员在疏散路径的任何位置、在人员密集场所的任何位置都能看到标志灯。
建筑内的安全疏散标志灯、应急照明灯及备用照明灯等安全疏散设施的设置、照度和维护应符合GB 51309的规定。
避难层（间）、避难走道不应挪作他用，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的门应保持完好，门上明显位置应设置提示正确启闭状态的标识。
消防安全重点部分
门诊楼、病房楼和集体宿舍等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管理应符合GB/T 40248 的要求。
应将下列部位确定为消防安全重点部位：
a)  容易发生火灾的部位，包括但不限于厨房、电动自行车（汽车）集中停放及充电场所、信息机房变配电室、实验室、供氧站、高压氧舱、中心供养站、胶片室、锅炉房、被服库、药品库房等；
b)  发生火灾时危害较大的部位，包括但不限于住院部、门诊部、急诊部、手术室、贵重设备室、病案资料库等；
c)  对消防安全有重大影响的部位，包括但不限于消防控制室、固定灭火系统的设备房、消防水泵房、发电机房等。
消防安全重点部位应设置明显的标志，标明“消防安全重点部位”及其消防安全责任人，落实相应管理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根据实际需要配备相应的灭火器材、装备和个人防护器材；
b）  制定和完善事故应急处置操作程序；
c）  每日进行防火巡查，组织每日夜间防火巡查，每2h巡查一次，至少每月开展一次防火检查。
消防控制室的疏散门应直通室外或安全出口，控制室入口处应设置明显的标志。消防控制室应确保消防设施及各种联动控制设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消防控制室应执行24h专人值班制度，每班不应少于2人，并持证上岗。消防控制室的值班人员应记录火灾报警控制器运行情况，报警、故障部位、原因及处理情况以及消防控制室内其他消防系统运行情况等，值班记录应真实完整、字迹清晰、保存完好并有每班值班人员和消防安全管理人员签字确认。
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应具备自动断电功能。电动自行车充电时，充电器应远离可燃物，不应放置在电动自行车坐垫等可燃物上，并确保通风、散热。配电箱、插座、明敷的电气线路1.0m范围内不应有可燃物。
电动自行车、电瓶清扫车应停放在指定地点，不应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应在居住建筑内充电和停放。
柴油发电机燃料供给管道上设置的自动和手动切断阀应确保完好有效；柴油发电机储油间的油箱应确保密封，其通气管上的呼吸阀（带阻火功能）应确保完好有效。
用火、动火
应建立用火、动火安全管理制度，并应明确用火、动火管理的责任部门和责任人，用火、动火的审批范围、程序和要求等内容。动火作业应经消防安全管理人签字同意动火审批后方可进行。
门诊楼、病房楼等人员密集场所 不应违规储存、使用易燃易爆危险品，不应吸烟和违规使用明火，不应私拉乱接电气线路、超负荷用电，不应使用明火照明或取暖。
因特殊情况在营业、使用期间进行动火作业的，应提前对安全风险进行全面、系统辨识评估，逐项制定安全操作、现场监护、应急处置等管控措施，将管控责任逐一落实到具体岗位人员，并使用不燃材料将动火区域与使用、营业区域进行防火分隔。
食堂管理
食堂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室内消火栓系统、防排烟系统、疏散指示和应急照明系统等消防设施。不应燃气与液化石油气或其他气源混用，同一用气场所只允许使用一种气源，且安装燃气管道的房间不能同时放置其他燃料。食堂内应配置灭火器和灭火毯等灭火器材，并定期对消防器材进行维护、保养和更新。
食堂设施设备、工器具应有防止操作人员受伤害的防护措施。食堂管道表面应采取防腐蚀措施，并定期进行检查，防止厨房管道漏气风险。不应在燃气设施附近堆物。
食堂应在每日结束使用后落实“三关一闭”，即关水、关电、关闭燃气设备的供气总阀门，关闭厨房区域的所有防火门、防火窗，并将记录存档。
厨房炊事机械应落实电气设备“一机一闸、一箱一漏”的要求，应确保炊事机械安全防护和连锁装置完好有效。
厨房冷库应安装内置解锁装置，并确保完好有效。冷库入口处应设置进入冷库安全注意事项。应配备适用的劳动防护用品。
厨房内使用燃气的场所，应安装燃气体泄漏报警装置（带联动气源切断装置），定期年检合格，确保燃气体报警装置完好有效。
厨房应落实专人负责每日进行安全巡视，及时掌握燃气设备安全工况和人员合规性操作情况，杜绝违规操作。应对燃气计量表和燃气设备的各类阀门进行检查，确保均已处于关闭状态方可离开。应强化厨师安全培训。
安防、内部交通管理
安防管理
应加强内部的治安防范，建立健全并实施治安保卫工作制度，落实安全责任，消除治安隐患。确定治安保卫重要部位，对重要部位设置必要的技术防范设施，并实施重点保护。实行防火、防盗、防破坏、防治安灾害事故（以下简称“四防” ）的目标管理，明确、落实“四防”目标、各级责任人、各项含有奖惩的治安责任制、各项防范措施。
应建立与辖区公安派出机构联动协调、应急处置和信息沟通机制。保安人员应持证上岗。
应为保卫人员和保安员配备必要的通信设备和防护器械。
应安装并完善入侵报警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和电子巡查系统，并实现系统间的互联互通。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检验、验收、运行、维护，应符合GB 50348、GB 55029的相关要求。二级（含）以上医院的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检验、验收、运行、维护，还应符合GB/T 31458 的要求。
二级以上医院应建立安全检查制度，设置安检区，配备专业安检员，按照安检工作实际需求配置相应的安检设备，对进入医院的人员进行必要的安全检查，严防禁止、限制携带危险物品进入医院。
应建立治安防范巡逻和检查制度，巡查治安隐患、整改并记录。
内部交通管理
内部道路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保持就医秩序流畅、车辆及人员及时分流，为弱势人员提供通行方便；
1. 路口应根据实际情况设置鸣号、限速、禁止停车等交通标志，指示车辆安全、有序行驶；
1. 在主要交通道上安装足够亮的路灯，以保证人员和车辆夜间通行安全方便；
1. 道路维修或铺设管线时，应设置醒目的警示标志。
急救通道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保持交通畅通，保证急救车辆或危重病人优先通行；
1. 急救通道应设置专门警示标志，不允许任何车辆停车等客,及时监督送病人的车辆待病人下车后要及时离开。
消防安全通道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时刻确保道路畅通；
1. 应按消防管理规定实行每日巡查制度。
全体职工（骑自行车）出入大门应下车，自行车、机动车辆应停放在指定位置。
危险物品管理
应制定危险物品安全管理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全流程管理台账等。使用危险性不明化学品时，应根据国家物质安全技术说明书要求，将其理化特性、防护与应急措施信息录入本市危险化学品登记机构信息系统，并报送主管部门。
危险物品应储存在专用仓库、专用场地或专用储存室（以下统称“专用仓库”），实行专人管理。剧毒化学品应单独存放于专用仓库，执行双人收发、双人保管制度。专用仓库应配备安全警示标识，安全周至卡，现场应急处置方案等。
专用仓库不应与病房或集体宿舍设置在同一建筑内，且应保持安全距离。
危险化学品储存应采用隔离、隔开或分离方式，配存规则应符合GB 15603及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要求，不应发生以下混存行为：
1. 强酸与强碱；
1. 易燃液体与强氧化剂；
1. 遇水易燃物质与含水溶液物质；
1. 爆炸物与其他物质。
[bookmark: OLE_LINK1]实验室用危险化学品应存放在指定位置，远离热源、可燃物并避免阳光直射。自燃品应单独存放于阴凉通风处，不应与其他试剂混存；遇水自燃品应远离水源。
药品库房应分类储存药品。酒精等易燃易爆品应存于专用库（箱），不应存放于地下室或与其他药品混存。
病房区护士站内存放的酒精、乙酸等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应由专人负责，专柜存放，并应存放在阴凉通风处，远离热源、避免阳光直射。严格执行危险品领取登记和清退制度，不应超额储存。
废弃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容器的处置，应符合《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及国家规定，按特性分类收集存放，不应混合贮存性质不相容且未经安全处置的废弃物；无法自行处置的，应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医院卫生机构对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应严格执行“双人验收、双人报关、双人发货、双本台账”制度，落实公安部门备案许可，确保储存、使用、流向全过程留痕可溯。
作业管理
医疗卫生机构应对日常运营涉及的作业、设备及从业人员活动的危害因素进行风险管控：
1. 例行作业应制定安全操作规程和作业指导书；
1. 对作业中使用的关键安全设备，应制定测试、检查及维护计划，确保其全生命周期的完整性、有效性与可靠性；
1. 非例行作业应建立工作许可证制度。
对临近高压输电线路、动火、有限空间、登高、临时用电等危险性较大作业：
1. 应实施作业许可管理，履行审批手续；
1. 作业许可内容应包含安全风险分析、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及应急处置；
1. 委托专业相关方进行危险作业时，应在作业前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1. 应制定专项安全管理制度，安排专人现场监督，确保按规程操作，及时排除隐患并纠正违章行为；
1. 作业许可应实行闭环管理。
应对作业人员上岗资格实施作业前安全检查，特种作业人员应持有效证件上岗。
应为从业人员配备与岗位风险相适应、符合GB 39800.1的个体防护装备，并监督指导其正确穿戴、使用、维护及检查。
职业健康管理
医疗卫生机构应制定职业危害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对存在职业危害的作业场所的作业人员定期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并对检查结果进行分析和提出建议，建立、健全职业卫生档案和从业人员健康监护档案。
不应安排上岗前未经职业健康检查的从业人员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不应安排有职业禁忌的从业人员从事禁忌作业。
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作场所应按照职业卫生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采用合格有效的职业病防护设施，根据规定设置报警装置、配置现场急救用品、冲洗设备，为从业人员提供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可能发生急性职业危害的有毒、有害工作场所，应设置检测报警装置，制定应急预案，配置现场急救用品、设备，设置应急撤离通道和必要的泄险区，并定期检查监测。
对放射工作场所和放射性同位素的运输、储存，应配置防护设备和报警装置，保证接触放射线的工作人员佩戴个人剂量计。
医疗卫生机构与从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包含聘用合同）时，应将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危害及其后果、职业危害防护措施和待遇等如实在劳动合同中明确表述。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公布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相关方管理
医疗卫生机构应制定相关方安全管理制度，并严格对相关方的资质、资格进行审查。
应将运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出租给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并与相关方签订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管理协议，或者在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管理职责，对相关方的安全工作统一协调、管理。
应定期对相关方作业场所进行安全检查，发现隐患督促整改；开展经常性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工作。
委托其他具有专业资质的单位进行危险作业，应在作业前与受托方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告知其作业现场存在的危险因素和防范措施，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职责，并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
变更管理
医疗卫生机构应对机构、人员、管理、工艺技术、设备设施、作业环境等建立变更的管理要求，明确变更的申请、审批、实施、验收等内容。
应对变更可能导致的安全风险及其影响进行分析，制定相应的控制措施，履行审批程序，并告知和培训相关从业人员。
应对变更的风险进行过程管控，并组织开展变更验收。
变更后，应及时修订规章制度、操作规程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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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制定
医疗卫生机构应在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的基础上，建立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体系，制定符合GB/T 29639等规定的各类应急预案，针对风险较大的重点场所（设施）制定现场处置方案，并编制重点岗位、人员应急处置卡，现场处置方案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火灾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b)  机械伤害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c)  电梯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d)  触电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e)  物体打击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f)  高处坠落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g)  中毒和窒息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h)  灼烫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i)  容器爆炸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j)  泄漏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k)  公用工程突发中断供应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l)  医疗事故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m)  突发传染病事件现场处置方案；
n)  突发食物中毒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o)  医闹事件事件现场处置方案；
p)  暴恐事件事件现场处置方案。
应按规定对本单位编制的应急预案组织评审或论证，应急预案评审或论证合格后，由医疗卫生机构主要负责人签署公布。
应按照有关规定将应急预案报送主管部门，应定期评估应急预案，及时根据评估结果或实际情况的变化进行修订和完善，并按照有关规定将修订的应急预案及时报送主管部门。
预案实施
医疗卫生机构应开展应急预案的宣传教育培训，使有关人员了解应急预案内容，熟悉应急职责、应急程序和应急处置方案，并普及生产安全事故预防、避险、自救和互救知识。
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后，应根据预案要求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程序，医疗卫生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应当立即组织抢救，并按照规定将事故信息及应急预案启动情况报告有关部门。
应急保障
应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应急管理组织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应急管理工作。
应建立与安全生产特点相适应的兼职应急救援队伍。
微型消防站、志愿消防队建设和管理，应符合WS 308的要求。
应根据可能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种类特点，按照规定设置应急设施，配备应急装备，储备应急物资，建立管理台账，安排专人管理，并定期检查、维护，确保其完好、可靠。
应急演练
医疗卫生机构应定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事故、消防应急处置、反恐排爆等应急演练，做到一线从业人员参与应急演练全覆盖，符合YJ/T 9007的规定。
应对演练进行总结和评估，根据评估结论和演练发现的问题，修订完善应急预案，符合YJ/T 9009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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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事故）报告
[bookmark: OLE_LINK2]应建立事件（事故）报告程序，明确报告事件（事故）内容，并教育、指导从业人员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的程序报告发生的事件（事故），不应隐瞒不报、谎报或者迟报，不应故意破坏事件（事故）现场、毁灭有关证据。
事件（事故）报告后出现新情況的，应及时补报。
调查处理
医疗卫生机构应建立事件（事故）调查和处理制度，将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事故纳入事故调查和处理范畴。
发生事件（事故）后，应组织或参与事件（事故）调查。事件（事故）调查应查明事件（事故）发生的时间、经过、原因、影响范围、人员伤亡情况及直接经济损失等。事件（事故）调查组应根据有关证据、资料，分析事件（事故）的直接、间接原因和事件（事故）责任，提出应吸取的教训、整改措施和处理建议，编制事件（事故）调查报告。
应严格按照“四不放过”原则，严格追究责任领导和相关负责人。处理结果报有关部门备案。
开展事件（事故）案例警示教育活动，认真吸取事件（事故）教训，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防止类似事件（事故）再次发生。防范和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应当接受社会、职工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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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机构应组织全员参与安全文化建设，通过培育本单位的安全理念文化、安全制度文化、安全环境文化和安全行为文化，实现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我会安全”的转变，使安全发展理念贯穿本单位安全管理各方面、全过程。
安全理念文化
应建立切合医疗卫生机构实际的安全理念体系，包括企业核心安全理念、安全价值观、安全愿景、安全使命、安全目标等。安全理念应易于理解记忆，具有感召力。
应采用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手段，向全体员工传播、固化、植入安全理念，编制和学习安全文化 手册，使全体员工理解并掌握其中内容，对安全理念具有较高的知晓率和认可度。
医疗卫生机构主要负责人应公开作出安全承诺，全体员工签订《安全生产承诺书》。
安全制度文化
应建立完善的安全制度体系，包括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应 急救援预案体系等；应建立完善的职业健康保障机制和职业病防治责任制，定期组织员工健康检查并达到职业病防治相关标准要求。
应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应定期对安全管理制度体系的适宜性、履行情况进行评估和修订完善。
安全环境文化
工作环境、作业岗位应符合国家、行业的安全技术标准，装备运行可靠；安全防护类设备 设施安全有效；现场应实施定置管理。
应设置安全风险告知卡，至少包括岗位安全责任、安全风险提示及应急处置措施等内容。
重要通道、班组活动场所等醒目位置应设置安全应急警示标志、指示牌、温情提示、应急疏散路径示意图等。
应设有应急物资储备点，备有救援、通信、照明等工具和设备。制作应急避难场所分布图（表）， 在应急避难场所设置显著标志，基本设施齐全有效。
应设立安全文化阵地，包括安全教育阅览室、安全文化廊、安全角、宣传栏等。
应建设具有本企业特色的安全文化教育场地，开展全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或群众性安全文化活动；广泛运用网络技术和新媒体，宣传法律法规、安全知识、事故案例、经验成果等，营造浓厚的安全文化环境氛围。
应建立工作人员安全信息沟通渠道，使工作人员反映的安全问题得到及时处理和反馈。
安全行为文化
工作人员应熟悉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遵守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熟练掌握岗位操作规程、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等知识技能。
工作人员应能够识别岗位作业风险、排查岗位安全隐患、采取有效防范措施，并自觉佩戴和正确使用劳动保护用品。
应结合“安全生产月”“全国防灾减灾日”“消防宣传月”等，开展特色安全文化活动。
应对安全生产进行检查、考评，总结和交流经验，内部开展安全文化相关培训，推广安全生产先进管理经验。
定期组织可覆盖全员的应急预案演练活动，并进行演练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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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机构应至少每年一次对安全生产管理实施情况进行自评，评估内容包括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的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检查安全管理目标、指标的完成情况，形成评估报告。针对存在的不足，制定改进计划，落实改进措施。自评报告留档保持，并作为年度安全绩效考评的重要依据。
定期开展医疗卫生机构间的交流合作，学习、借鉴安全生产管理的先进经验和成果，不断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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